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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医保办〔2021〕70 号

郑州市医疗保障局
关于印发 2021 年度医保基金“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抽查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开发区医疗保障管理部门，各区县（市）医疗保障局，局机关

各处（室）及医保中心，各有关定点医疗机构：

现将《2021 年度医保基金“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抽查工作

方案》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2021 年 9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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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医保基金“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抽查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河南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开展医保基金“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工作的通知》（豫医保办〔2021〕20 号）、《郑州

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

公开”监管实施意见》（郑政〔2020〕7 号）、《郑州市医疗保

障局关于印发 2021 年度“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抽查计划的通知》

（郑医保办〔2021〕3号）、《郑州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调整 2021

年度“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抽查事项清单和抽查计划的通知》

（郑医保办〔2021〕19 号）等文件精神，做好 2021 年度医保基

金“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抽查工作，制定工作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认真落实国家、省、市工作要求，创新监管方式，健全监管

规则，落实监管责任，完善一单两库，明确抽查比例，结合抽查

事项清单，探索运用大数据智慧监管手段开展医保基金“双随机、

一公开”监督检查，9月底前完成年度监管抽查工作任务。

二、工作方式

（一）组成抽查工作组。由市医保局组成“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抽查工作组，同时由第三方服务单位（浙江红阵易审数据科

技有限公司）抽调专业技术人员参加检查组。（检查组名单见附



— 3 —

件一）

（二）抽选检查对象。市本级按照管理权限，在全市二类及

以上医疗机构中按照 10%的比例抽取匹配检查对象（名单见附件

二），开展医保基金“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抽查，抽查过

程接受社会监督员代表和局机关纪委工作人员监督。各开发区管

委会医保管理部门、各区县（市）医保局负责在辖区内一类及以

下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开展医保基金“双随机、一公开”

监督检查。

（三）创新抽查方式。探索建立“数据分析为核心，现场检

查为重点，约谈医院为辅助”的基金监管模式：一是利用大数据

智慧监管进行分析研判。对医保业务相关数据进行采集、处理和

转换,利用“大数据技术+专家分析团队”，结合市医保基金的管

理现状，采用逆向追溯和数据挖掘、人工智能等技术，查找违规、

骗保等行为线索。二是出具高、精、准的医保大数据疑点报告。

通过数据分析过程发现的疑点问题进行梳理归类，形成数据分析

报告。根据实际的分析结果，形成《医疗机构大数据疑点报告》，

报告主要包括违规组合、分解收费、虚假收费、违规加价、挂床

住院、过度治疗等问题数据类型。三是开展现场稽核查证违规事

实。对应《医疗机构大数据疑点报告》所分析的问题事项，有针

对性地开展检查。对能确认的问题事项，直接以现场约谈查证为

主；对需现场取证确认的事项，开展现场稽核。

三、抽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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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省医保局《关于印发〈河南省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清

单〉的通知》和《郑州市医疗保障局关于调整 2021 年度“双随机、

一公开”监管抽查事项清单和抽查计划的通知》（郑医保办〔2021〕

19 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郑州市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

清单》（见附件三），此次抽查在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侧重于《检

查清单》的相关内容。

四、抽查时间

检查时间段为 2021 年 9 月 6 日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现场

检查的具体时间另行通知检查对象）。

五、抽查公开

本次抽查过程采取数据分析、现场检查、书面检查等方式进

行，并按照“谁检查、谁录入、谁公开”的原则，通过规定渠道

向社会公示抽查人员、抽查过程和抽查结果，并将抽查结果、行

政处罚信息推送至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六、注意事项

（一）疫情防控。检查组工作人员应遵守疫情防控规定，按

检查组统一安排就餐、乘车，不得私自外出聚餐，离开工作场所

需向组长报告；检查组成员在工作场所检查时按要求配戴口罩。

（二）工作纪律。检查组人员应严格落实“八项规定”要求，

遵守工作纪律、保密规定。检查中发现重要事项及时向组长报告，

工作需其他各小组协助的应及时提出。检查中要注意保持与被检

查单位工作人员、医护人员的沟通，文明规范检查。未掌握确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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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不现场对被检查对象的违规定性。有疑问的及时向检查组

长报告，必要时进行集体讨论并按政策制度给予定性定量处理。

（三）资金保障。市级检查组开展工作所需费用（包括购买

第三方机构服务费用等）按规定程序申请，从医保基金监管专项

经费中列支。

附件：1.2021 年度市本级医保基金“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抽查工作组名单

2.2021 年度市本级医保基金“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抽查对象名单

3.郑州市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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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度市本级医保基金“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抽查工作组名单

带队领导：邹庆明

组 长：孟庆春

组 员：娄 鹿、刘向松、李 欣、闫淑华、郭东媛、

王 辉、丁 冬

第三方服务单位：浙江红阵易审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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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度市本级医保基金“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抽查对象名单

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

河南省省立医院

河南省老干部康复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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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清单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具体事项 备注

2

内部制度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内
部管理制度建立执行

情况

查看机构文件：
1、是否设置有专业机构或人员负责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管理
2、是否建立有相关医疗保障基金使用内部管理制度
3、是否建立健全相应的考核评价体系

1、定点医药机构应成立医疗保障
基金使用内部管理制度
2、定点医疗机构配备专（兼）职
医保管理人员，100张床位以上的
医疗机构应设内部医保管理部门，
安排专职工作人员；定点零售药店
有2名熟悉医疗保障法律法规和相
关制度规定的专（兼）职医保管理
人员负责管理医保费用
3、考核评价体系健全、考核目标
科学合理、考核效果显著

3
财务凭证、医学文书
及资料保管、药品和
医用耗材出入库记录

查看相关资料：
1、是否按照规定保管财务账目、会计凭证、处方、病历、治
疗检查记录、费用明细等
2、药品和医用耗材出入库记录是否符合记账数量或药店实际
销售情况

参照《医疗机构医用耗材管理办法
（试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印发治理高值医用耗材改革方案
的通知》（国办发〔2019〕37号）、
定点医药机构服务协议

4 内部培训和自查
1、开展医疗保障基金相关制度、政策的培训
2、定期检查本单位医疗保障基金使用情况

查看培训记录、检查结果是否落到
实处

5 信息公开 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向社会公开医药费用、费用结构等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无公开信息，则责令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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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具体事项 备注

6

信息公开

主动向医疗保障行政
部门报告相关信息

定时向医疗保障行政部门报告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信
息

7
通过信息系统及时报

送相关数据
按照规定通过医疗保障信息系统传送医疗保障基金使用有关
数据

通过系统提取相关数据和HIS系统
进行核验

8

工作配合

配合专项检查、飞行
检查等活动

配合医疗保障部门检查、及时真实提供情况
检查时提供所需材料确保真实、有
效

9
配合费用审核等日常

工作
配合医疗保障部门开展医保费用审核、稽核检查、绩效考核
等工作

按照规定提供相关资料，不得拒
绝、阻挠或不配合经办机构开展必
要监督检查

10
积极参加医疗部门的

相关活动
参加由医疗保障部门组织的宣传和培训

11

资料提供

定点医药机构执业许
可证等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中医诊所备案证或军队医疗机构为民
服务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医师执业资格证、
药师执业资格证等

现场核验上述证件

12 大型仪器设备 甲、乙类大型设备清单、配置批复文件及固定资产清单
现场核查，设备实际使用数和名单
是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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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具体事项 备注

13 检查所需资料
检查时间段内的服务协议、相关药品、诊疗目录及文件、门
慢门特购药等相关登记、进销存数据、盘点表、购药小票等

严禁伪造、变造、隐匿、涂改、销
毁医学文书、医学证明、会计凭证、
电子信息等有关资料，上列行为将
按《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
例》处理

14

集中采购

集中采购中选产品及
非中选产品（指同通
用名药品或者同类医
用耗材，下同）采购

使用情况

1.从医院信息系统调取集中采购中选产品及非中选产品的采
购使用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医疗机构是否在医生处方信息系统中设定优先推荐选用集
中带量采购品种的程序，临床医师是否按通用名开具处方，
药学人员是否加强处方审核和调配
3.定点医疗机构应完善内部考核办法和薪酬机制，促进临床
医师和药学人员合理用药，鼓励优先使用中选产品

1.医疗机构应确保完成约定采购
量，完成后仍应优先使用中选产品
2.采购周期内中选产品采购量不
得低于非中选产品采购量

15
同类可替代药品的采

购情况

按照国家和我省集中采购药品可替代品种范围，从医院药房
信息系统调取集中采购执行前后，可替代范围药品的采购数
据进行对比分析

可替代范围药品的采购数据同比
无明显异常增长。（参考前三年的
同比增长率）

16
集中采购中选产品回

款情况
从省医药采购平台或省医药集中采购监测平台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

按照集中带量采购有关规定及时
结算货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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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具体事项 备注

17
明显高于市场最低价

采购的情况

在省医药采购平台对比不同医疗机构采购同一生产企业、剂
型、规格的同一药品的价格，筛选超过全省最低采购价 2倍
以上的医疗机构

医院采购价超过同一药品平台最
低采购价 2倍的，视为明显高于最
低价采购的情况

18

违规线下采购情况，
线上采购可以满足需
求仍开展线下采购的

情况

调取医疗机构入库记录，与平台采购订单对比分析，筛选出
违规线下采购情况

医疗机构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全
部实现线上采购

19

医药服务
一般违规

（过度诊疗）

多项同类项目同时进行，例如中药热奄包治疗、中药大封包、
中封包等；收费次数与医嘱不一致

20
普通疾病如结肠息肉、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肺炎等收取特
殊疾病护理（指气性坏疽、破伤风、艾滋病等特殊传染病,
含严格消毒隔离及一级护理内容）费用

21 电子胎心监测和电子胎心连续监测同一时间重复收取

22 无指征检查 D-二聚体、BNP

23
内科、儿科、心脑血管科、康复科等无需手术、无侵入性操
作的情况下化验凝血四项，免疫三项、甲功三项及其他化验
检查项目

24
常规筛查疾病开具癌胚抗原测定、甲胎蛋白测定、肿瘤标志
物测定、糖化血红蛋白测定、甲功五项等

25
甲型肝炎抗体测定、幽门螺旋杆菌抗体测定、C13作为常规检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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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具体事项 备注

26

一般违规
（重复收费）

心电监护同时收取指脉氧监测

27 全身麻醉同时收取普通气管插管术

28 “经宫腔镜手术”同时收取“宫颈扩张术”费用

29 无痛肠镜、无痛胃镜同时收取麻醉费

30 中医肛肠项目（含麻醉、药物）同时收取麻醉费用

31

医药服务

一般违规
（超标准收费）

气压治疗应按部位收费，实际按气囊数量收费

32 小针刀应按部位收费，实际按压痛点个数收费

33 非危重患者收取“床边心电图加收”

34 无适应症进行体外反搏治疗，计费次数大于实际次数

35

一般违规
（超标准收费）

中医定向透药疗法只用电极片，病程记录无辨证施治、治则、
部位、方法、组方等

36 放血疗法无穴位记录；电针、温针、灸法均无穴位描述

37
腹腔镜手术同时收取“人工气腹术”、胸腔镜手术同时收“人
工气胸术”

38 C 型臂透视串换为X线机模拟定位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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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具体事项 备注

39 干涉波治疗仪使用串换为超声波治疗

40

医药服务
一般违规

（串换项目）

D-二聚体的酶联免疫检测法串换为胶体金快速检测法收费

41 中药房自制粉包装袋收取中药硬膏热贴敷

42 红外线治疗串换成红光治疗

43 产后康复综合治疗串换为射频治疗

44
局部浸润麻醉串换为神经阻滞麻醉；局部麻醉加基础麻醉串
换为全身麻醉

45

医药服务

一般违规
（串换项目）

全身麻醉中普通气管插管术串换为特殊方法气管插管术收费

46 碘伏消毒外阴串换为阴道灌洗上药

47 未改造病房四人间及以上按三人间收取费用

48
三通道心电图检查串换为“十二通道心电图检查”；“十二
通道心电图检查”串换为“十八通道心电图检查”

49 中药颗粒制剂（丙类）串换成中药饮片、中草药（甲类）

50
欺诈骗保行为
（诱导住院）

通过虚假宣传、赠送礼品、住院返利等方式诱导参保人员住
院

51 欺诈骗保行为 病历中存在 CT、磁共振等有收费但无报告单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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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具体事项 备注

（虚构医药服务）
52 病历上部分高值耗材无条形码粘贴

53
动静脉置管护理，所有患者住院医疗费用中均记有该项治疗，
但无医嘱、无该项诊疗所需的封管药品，现场查看，所有在
院患者都收取动静脉置管费用，但都未行该项诊疗

54
非精神科违规收取精神科特殊检查“脑电治疗(A620)
（311502008）、精神科 A、B、C类量表”项目费用

311502 开头为精神科特殊检查

55 限制性用药

55
检查中发现的其他
（明显）违规违法事
项，列入检查内容



— 15 —

郑州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1 年 9月 3日印发


